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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和实施“两步走”

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做好“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与高质量发

展相匹配的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必将成为“十四五”时

期工作的主线。因此，需要尽早谋篇布局，思考并谋划好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方向和具体内容。

1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所处阶段及工作主
线、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内容，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

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1]。

1.1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坚实基础

几十年来，我国经过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积累的环境问题在“十二五”时期集中爆发，“十三五”时

期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攻坚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事业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关键转折，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从思想上、制度上、管理

上不断完善环保治理体系，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

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

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体

现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实行最严

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严密法治观、“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的全民行动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

观，是我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 [2]。

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四梁八柱”式的制度改革已经基

本完成 [3]。按照《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安排和要求，有序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各项改革措施，如实施环境保护税改革

和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改革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开展中

央环保督查，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推动自然资源负债表

编制，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开展国家公园试点，

完成了生态环境领域管理机构改革，改变了过去多头管理、

“九龙治水”的问题等，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取得重大

进展。

通过攻坚克难，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预计到

202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 80%
（2018 年为 79.3%）、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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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70%（2018 年已达到 71.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达到 90%、受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超过 90%、森林覆盖率

超过 23%、湿地保有量超过 8 亿亩等“十三五”规划目标

将如期或超额完成。

1.2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所处阶段的基本判断

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进

展，对“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所处阶段和时期的基

本判断如下：

一是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期。经过“十二五”

时期的问题爆发期和“十三五”时期的攻坚克难期，我

国将顺利度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即度过生态

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峰值阶段，走出生态环境保护最艰难

的“雪山草地”，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伟大转折。随着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

能源结构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将继续向好发展。

二是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边际成本上升期。尽管

“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明显进步，不再

“欠新账”，但仍未走出“还旧账”的阶段，生态环境保护

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是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主要短板。尽管走过了攻坚克难

期，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道路仍不是一片坦途，依然任重

道远。另外，当相对容易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得到普

遍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从“不及格”提升到“及格”时，

要进一步将生态环境质量从“及格”提升到“良”乃至

“优”，所须付出的边际成本可能会愈发高昂。

三是生态环境主次要矛盾转化期。“十四五”时期，我

国仍将处于新老环境问题交织的复杂阶段，过去长期存在

的环境问题（如二氧化硫、PM2.5、氮氧化物空气污染，黑

臭水体，土壤重金属污染等）将得到有效遏制，但仍未能

完全消除，过去较为分散和不突出的环境问题（如臭氧、

VOC 等空气污染以及城乡固体废物处置、农业面源污染等）

在许多地区又将陆续地凸显出来。无论是在生态环境质量

相对较好的地区还是在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差的地区，当

最集中和突出的问题与矛盾得到缓解，过去相对分散和隐

含的矛盾就会暴露并突显出来。

四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性和区域性

分异并存期。我国各地区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自身

生态环境本底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加之各地区、各行业对

环保的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分化，造成我国各地区、各领

域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

不同领域处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次要

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次要方面各不相同。比如，部分城

市仍然未摆脱 PM2.5 污染和雾霾的困扰，部分城市 PM2.5 污

染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但臭氧和固废处置等又将成为

这些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另一些城市的传统污染物得

到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控制和低碳发展的必要性又将凸显

出来；又如，电力行业超低排放接近完成，工业锅炉脱硫

脱硝改造进展顺利，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正在起步，

交通、农业和居民生活的污染又将逐渐成为突出问题。

1.3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线和原则

基于对“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所处阶段和时期

的认识与判断，笔者给出以下建议。

“十四五”时期作为迈向“美丽中国”过程中承上启下

的重要阶段，应沿着“巩固、调整、充实、提高”的主线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首先，巩固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攻

坚克难取得的成果。在经过了攻坚克难期之后，不能有喘

口气、歇歇脚的念头，要特别注意巩固和加强已有成果，

防止已经基本解决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死灰复

燃”，杜绝出现任何形式的反弹。其次，调整转移生态环境

保护的目标、方向、重点。经过“攻坚期”的大力度治理，

前期突出的生态环境主要矛盾问题已经得到初步或基本解

决，下一步应及时调整转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方向和重

点，抓住存量环境问题中过去属于次要矛盾而现在逐渐演

变为主要矛盾的问题开展精准治理。再次，充实完善生态

环境的治理体系和制度体系。在已建立的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四梁八柱”式的治理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对治

理体系和制度安排进行查漏补缺、充实完善，与时俱进地

对制度进行预调微调，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最后，

坚持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梳理

并解决固废、生态、土壤、水环境、大气环境等领域的存

量问题，并制订周密计划，有力提升我国生态环境质量，

继续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十四五”时期作为迈向“美丽中国”过程中继往开来

的重要时期，应采取“因地制宜、分层推进、精准施策、

协同治理”的原则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由于我国幅员

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存在

显著的空间分异，各领域、各要素存在的问题和治理的程

度存在很大差异，要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自然地理本底特征，根据各领域生态环境问题不同的特点，

调整过去全国“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措施插到底”的简

单化做法，对南北方、东西部、城镇（乡）村等不同区域、

不同层级行政单元，由中央政府提出质量提升的原则性要

求，充分利用强化的监测网络和大数据平台，加强结果考

核，弱化过程检查，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和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安排的

特点之一，是针对问题最严重的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着力，

设计了严惩重罚的制度，狠抓京津冀等重点区域空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要求降低劣五类水体比例等，推动全国各地

区、各行业领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分布由劣多优少的

“金字塔形”向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转变，经过了

“十三五”时期的治理整顿，更多的城市、乡村、行业部门

从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和污染的队伍中出列，进入生态环境

中游或较好的行列。“十四五”时期在制度安排上，应当继

续催促后进地区和领域尽快达标；同时巩固提升已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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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策重心逐渐更多地偏向进入“中游水平”的大多数区

域和领域，促进其尽快向优质方向继续改善提升；同时彰

显先进地区和领域的示范效应。这是“十四五”时期生态

环境治理分层推进、精准施策的重要方面。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更多的是

对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的“迎头痛击”，对于优

化经济发展方式给予了有力支持。“十四五”时期，生态环

境部门仍将保持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高压态势，同时

将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共治。一方面，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应通过“放管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另

一方面，生态环保工作将扩展到社会发展领域，将生态环

保与和谐社会建设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

经过前一阶段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控制局地污染物与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协同推进更加具备了制度上的可行性。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是“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挖掘温室气体与局地污染物协同

控制的制度潜力、技术潜力，安排好温室气体减排与空气

污染物减排、水污染物减排、固体废物减排等工作的协同

推进。

2 “十四五”时期应加快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经历了由易到难、由粗至细

的过程，容易治理、提升空间大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十四五”时期将逐步进入生态环境治理的“深水区”，边

际治理成本将逐渐提高，质量提升难度将不断加大。这就

要求在“十四五”时期加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

现代化，着力提高政府决策、监管和服务的能力及水平，

建立由政府、企业、公众等多种主体组成的多元共治、权

责分明、互相监督的治理体系。

2.1  提高政府决策、监管和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研究开展政策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针对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技术、经济、社会

政策进行多种形式的影响评价，形成从政策环评、规划环

评到项目环评的由上至下、层次分明的环评体系，提高各

领域政策制定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水平；借鉴国际经验，探

索开展有关政策和重大项目的费用效益评价，加强成本管

理，科学评价政策实施效果，为政策的制定、修订提供科

学依据。

实施精准监管和智慧监管。在继续压实中央环保督察

工作的基础上，推动中央环保督察突出问题导向、区域

差异、重点问题，健全环境保护督察机制，严格禁止环

保“一刀切”，提高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精准化水平；按

照生态完整性完善区域生态监管机构，体现生态环境综合

性系统治理的特点，加强环境保护常态监管力度，完善监

测点空间布局，丰富监测点信息采集数据种类和数量；充

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 等先进技术手

段，完善大气、水环境质量的常态化监测，建立土壤环境

质量常态化监测体系，实现环境监测、环境质量评估、环

境风险预警和环保执法的综合集成，提高常态环保监管的

准确性和透明度，降低环保监督执法的人力消耗和工作压

力，提高环保常态监管的成效；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相关部

门的合作，加强相关部门现有的监测系统、数据库和信

息平台的共建共享，建立数据资源统筹管理和共享制度，

建立统一规范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基础数据库和标准 
体系。

持续推动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加大生

态环境领域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力度，大力清理规范行政

审批事项，进一步压缩行政审批申请材料、办理时限，为

各类市场主体减轻负担；提高环境监管水平，扭转重事前

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情况，营造公平营商环境；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领域实施正面清单制度，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推动政府职能由重监管向监管和服务并重转变。

提升生态环境目标和标准要求。依据新的环保要求，

制定高标准的环境目标，并将生态环境目标细化至不同区

域、不同领域，科学统筹行业和企业层面环境标准的制修

订工作。对环境标准尚未覆盖的领域，抓紧制定相关标准

和技术规范；针对环境保护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更新

和完善环境标准与技术政策体系；对大气、水、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更新和修订，完善 VOC、

臭氧等环境标准以及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环境监测与

管理规范和技术导则体系，鼓励地方根据自身环境保护

工作的实际需要以及针对特殊环境问题制定具有地方特色

的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完善环境保护技术政策，针对排污

许可证、空间管控、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等新的领域抓紧制

定配套技术规范，建立重点行业绿色生产技术规范，制定

和完善餐饮服务业、移动源和农业源污染监控和防治技术 
政策。

2.2  激励各级政府投入生态环境治理

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之间，中央、

省、市、县、乡各级之间，参与联防联控的各行政单位之

间，建立明确环境保护责任分担机制，深入推进“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机制，细化环境责任，并建立相应的追责

制度，加强法律监督、行政监察，对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违

规行为继续实行严惩重罚。

健全考核激励机制。统筹整合现有的与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各项评价指标体系，整合各类生态

环境评估考核机制，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

考核评价制度和奖惩激励办法，通过考核各地区各部门

责任落实和任务完成情况，将考核结果作为中央政策和资

金倾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结果向社会

公开。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充分调动生态环境保

护的积极性，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应

抓紧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保护生态环境变得更

加“有利可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主要包括建立以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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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主、横向为辅，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多元化生态补

偿机制，积极发展资源环境权益交易，完善资源环境价格

机制，继续探索完善用水权、用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

交易体系，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等。

2.3  完善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机制

鼓励企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探索建立市场化的生态

补偿机制，鼓励企业作为主体参与生态补偿；建立资金引

导机制，通过财政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向从事生态环境治理

的市场主体提供贷款，鼓励政策性银行提供优惠贷款，对

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适当额度的财政补贴，试点降低企业

运营成本捆绑开展环境治理与经营开发项目的模式，健全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回报机制。

规范环保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境内环保组织

的管理工作，发挥环保组织的专业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

特点，依托环保组织开展居民环保教育和宣传工作，创新

开展互联网 + 环保公益活动，提高公众积极性，依法规范

境外环保组织的活动；细化环保公益诉讼的法律程序，完

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挥环保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

中的作用。

强化公众监督。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统一发布机制，

全面推进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信息公开，重点依托

互联网技术，健全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渠道和方式，对监

督举报者加强鼓励和保护，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决策的

有效渠道和合理机制，鼓励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企业排

污行为进行监督。

2.4  建立科学有效的科研支撑体系

立足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对标国际前沿绿

色科技水平，加快我国绿色科学技术研发，重点聚焦能源

清洁化利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治理和修复、农村面源污

染治理、绿色制造、环境智能化监测等领域；吸引国际人

才来我国开展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研究工作，加强本土环

保技术人才的培养，重点打造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支持

产学研用相结合，加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环保基础科学

和应用科学研究，对生态环境治理企业技术研发、推广、

应用提供资金及政策支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

企业参与国家重点科技研发项目，积极引导企业与科研机

构加强合作，鼓励科研机构、企业、环保组织合作共建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应用中心和环保智库等科技创新平台，

推动环保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

2.5  深入参与国际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

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积极利用现有“一

带一路”倡议合作机制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的全面合作，推

动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开展环保人才交流活动，

通过环保公益活动、环保服务输出、绿色工业园区共建等

方式与沿线国家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与经验；完善绿

色贸易和绿色投资政策体系，绿化对外贸易结构，建立我

国优质绿色品牌形象，落实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开展重点战略和关键项目环境评估，有效防控“走出去”

环境风险。 
建立双边或多边生态环境对话和合作机制。利用联合

国、世界贸易组织（WTO）、“一带一路”倡议、双边和多

边自贸协定、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环保产业技术合

作园区和示范基地等平台，加强与世界各国、区域和国际

组织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国内与

国外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双向沟通和技术水平提升。

积极履行环境领域国际公约。遵守各项环境国际公约

的约束，推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进

程，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落实减排承诺，实现“以

外促内”。

3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路径和重大
工程

“十四五”时期，我国应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

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进程，着力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各项改革措施

落实好、实施好，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迈向新时代。

3.1 推动绿色发展，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推动生产方式、结构、布局的绿色化。随着环境质量

要求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加严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能耗

与排放标准，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工艺和设备的力度；依

据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产

业和企业科学布局谋划，防止污染产业的梯度转移；加强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推进企业进园区工作；重

视国家级新区和重点产业园区的评估和治理，推动开展集

群化治理和循环化改造；加强企业绿色化升级改造，推广

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绿色示范园区、绿色示范工厂的试点

经验，打造绿色制造体系。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积极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发

展机遇，做大“环保红利”，鼓励发展节能环保技术咨询、

系统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施工、运营管理等专业化节能

环保企业，形成可与国外同类先进企业竞争的主导技术和

产品；既要鼓励大型国企转型发展节能环保业务，又要大

力培育节能环保专业化民营企业，推动国企、民企相互促

进和良性竞争，培育形成多家百亿、千亿级别的节能环保

龙头企业；通过加大政府购买环保服务的力度，推进合同

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第三方监测、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的规模化运营，形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环境保护

服务市场。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健全绿色信贷指南、企业环境风

险评级标准、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等标准和规范，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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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项目库，在信贷领域推广“绿色优先，一票否决”的

管理原则，禁止向不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发放贷款；建立

包括绿色发展引导基金、绿色产业发展基金、绿色担保基

金、气候基金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绿色基金，为绿色发展

提供充足的融资手段支持；鼓励企业、金融机构发行绿色

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发展

绿色产业等领域，出台支持绿色债券的财政激励政策，补

贴绿债发行；加快对高环境风险企业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

任保险。

3.2  促进区域协作，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区域发展战略

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为依托，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川渝黔滇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打

造绿色发展示范区。

推动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改善。改善区域能源结

构和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功能布局，加强

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要素流动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便利化

程度，确保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持续高效

运行，以冬奥会和雄安新区建设为契机，联合开展环境污

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健全横向生态补偿和转移支付机

制。适时推动扩大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范围涵盖

鲁、豫、晋、蒙等省区，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和发展水平协

同提升。

深化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依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原则打通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

抓住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这个“牛鼻子”，推动流域上

中下游协同保护，东中西部合作发展，完善流域跨部门、

跨区域监管与治理制度，健全流域考核和生态补偿机制，

全面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保护合作，打造美丽港湾。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率先达标，加强近海生态环境治

理，加强海岸线保护与管控，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

整体保护，建立绿色智慧节能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

建设运营模式。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绿色创新发展。推动长三角地区生

态系统和生态空间系统保护，加强区域环境协同发展，推

进江河湖海水环境协同治理，深入推进大气污染协同防治，

进一步完善区域环保合作机制，形成区域联防联控示范。

在长三角区域打造我国绿色创新发展高地和现代化绿色城

市群，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管理和精准治理示范区。

启动川渝黔滇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区建设。以服务于成

渝城市群发展战略和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为目标，

以赤水河、酉水等跨省生态补偿机制为先导，以“山水林

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为指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常

态化、实体化、分层次的跨省环保协商机制，打造坚强有

力的西南生态屏障。

研究启动西北、东北、华中等区域性生态环境保护协

作机制。

3.3  推进城乡共治，统筹推进城镇绿色发展和乡村绿色

振兴

推进绿色新型城镇化。高度重视城镇服务业和居民生

活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完善服务业尤其是餐饮、物流等

高污染服务业环境标准，加强对服务业环境污染的管控；

进一步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绿色建筑设计、施工、

运行管理标准，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拓展已有

建筑绿色化改造范围，基本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

改造。

强化城乡交通污染源治理。在公共交通、中短途客运、

物流运输、出租车行业、城镇公共事业车辆（垃圾运输、

洒水等）等领域，分步骤推广应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

加快充电桩、加气站等设施建设，筹建车用废电池回收利

用体系，积极应对电动车报废高潮期的到来；完善城市绿

色公共交通体系，加强与周边城市和郊区的公交系统衔接

和覆盖，引导共享出行有序发展。

生活污染源治理。加快实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与

生活垃圾清运体系的有效衔接，制定垃圾强制分类和减量

化相关制度，提高生活固废回收率，在外卖、快递领域减

少固废产生，提高固废无害化处理水平，有效遏制“垃圾

围城”问题；在生活废水、废气治理领域，进一步提高城

乡污水处理能力，加强餐饮油烟治理力度。

推进绿色生活方式。实施全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行动

计划，推广绿色生活行为准则，利用环境教育基地、生态

文明示范基地等各类平台，开展以生活方式绿色化为主题

的互动式教育，利用互联网宣传绿色节能低碳生活方式，

创建一批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学校，提高全社会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和完善绿色消费指南，引导抵制和

谴责过度消费、奢侈消费、浪费资源能源等行为，推广绿

色产品，限制和禁止使用一次性产品，完善居民水、电、

气、垃圾处理等收费体系，倡导绿色消费。

补齐乡村环境保护短板。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乡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的财政投入水平，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乡村环境治理领

域，统筹推进城镇和乡村污水、固废处理，推动城镇固废、

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建设向人口相对集中的乡村地区延伸，

完成建制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动生态农业发展水平，

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基本实

现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加强农

业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有效防止畜禽养殖污染，合

理设置畜禽养殖禁养区，在畜禽养殖区全面建设粪污集中

处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设施，大幅降低畜禽养殖污染排放

强度。

3.4 加强空间管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分区分类精准管制

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

划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基础，也是“多规合一”的

重要载体。生态环境部门应积极参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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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调整，着力提高生态环境基础数据的精细化、系

统化水平，准确把握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容量等空间信

息，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要

求，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主动引领和积极服务于国土空

间规划。

细化空间分类分区管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适应以

国土空间规划为统领的生态环境空间治理模式，促进人口、

经济、资源、环境在空间上的协调；在空间规划的指导下推

进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等工作，提

高生态空间质量；在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上细化空间控制单

元，编制环境准入清单，完善禁止和限制发展的行业、生产

工艺和产业目录和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行业准入条件。

3.5  实施重点工程，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在巩固“十三五”时期重大工程成果的基础之上，针

对“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和新问题，建议组

织实施以下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程：

（1）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开展科技攻关，研发新

型污染物防治技术路线和装备，开展区域性和局域性的二

氧化硫、烟粉尘、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气、臭氧

以及温室气体等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2）大江大湖水环境水生态重点治理修复工程。统筹

重点流域和湖泊点源、面源污染防治和河湖生态修复，实

施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完善重点流域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调整大江大湖沿岸产业布局，对高污染风险企业实

施搬迁；强化重点湖库水体富营养化防控，将总氮、总磷

纳入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实施总磷、总氮与化学需氧量、

氨氮的协同控制。

（3）近海环境重大保护工程。实施近岸海域污染综合

防治，加强入海排污口监管，重点整治黄河口、长江口、

闽江口、珠江口、辽东湾、渤海湾、胶州湾、杭州湾、北

部湾等河口海湾污染，加强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严格

控制生态敏感地区围填海活动，强化实施禁渔休渔政策。

（4）土壤环境治理攻坚工程。在全国农用地和重点企

业用地土壤质量详查的基础上，构建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

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标准

和技术规范，持续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综合先行区建设和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制定详细的土壤污

染治理和修复时间表和路线图，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分

步实施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加强污染土地安全利用管理，

防范人居环境和食品安全风险。   
（5）固废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工程。推进“无废

城市”试点建设，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各领域推进固废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持续禁止进口洋垃圾，提高国内资源回

收产业发展水平，严厉打击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

和倾倒行为。

（6）生态产品提质增值工程。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推进绿色产业建设；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

护地管理体系，依托生态保护开发优质的生态教育、游憩

休闲、健康养生养老等生态服务产品；修复维护城市自然

生态系统，优化城市生态空间布局，形成蓝绿交织的优美

生活空间；优化田园生态系统，优化乡村种植、养殖、居

住等功能布局，发挥农田、草原、水域、林地、湿地等生

态空间的功能，有效扩大城乡生态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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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ituation in China, such judgements could be made tha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will go through the peak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he marginal cos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will be higher than ever before; the major and the minor contradiction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ll be in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the reginal differentiation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ill co-exist. 

Therefo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rget of building a strong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state’s general plan of implementing a “two-step” strategy, 

with the guide of Xi Jinping’ though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roadmap and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cluding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of key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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